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後照顧服務』報名簡章
一、活動內容：作業輔導、生活照顧、團康體能活動及各類藝能、育樂活動。

二、開課日期及時間：自開學日當天起，至學期末最後一天(寒暑假未開課)。
	開課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2:40-15:00
	低中年級
	※
	低中高年級
	低年級
	低年級

	15:00-15:50
	低中高年級
	※
	低中高年級
	低年級
	低年級

	15:50-18:00
	低中高年級
	低中高年級
	低中高年級
	低中高年級
	低中高年級


三、收費方式：
    (一)每學期分兩期收取費用，於開學後擇期發下三聯單進行繳費。
    低年級一學期約14000元、中年級約10000元、高年級約9000元。(以實際上課天數、時數計算，國樂課照班一、三有團練，費用另計)
    (二)計費期間：
    上學期第一期:開學日-10/31，第二期:11/01-休業式當日。
    下學期第三期:開學日-04/30，第四期:05/01-結業式當日。
 (三)費用需全額繳交，不做部分上課天數調整，以便課後照顧班達到最大效能，
        同時段若有其他社團，課照班以請假辦理，請家長審慎考慮後再行報名。
四、報名方式：
(一)皆採線上報名。113年6月20日8：00開放線上報名，6月25日16：59

        截止，請掃描QR code或由校網點入。（線上報名非實際分班班別，請以學
        生升上年級進行報名）。
    (二)報名期間如已額滿，系統將提前停止報名，錄取名單公告於校網，請家長
　　 自行查詢。統計完畢若有退出釋出名額，學校將通知候補名額之家長
五、注意事項：

    (一)參加課後照顧服務，視同留校正常上課，學生應聽從老師的指導習寫作業、
        遵守班級規約，注意自身與他人的安全。。

    (二)若報名人數不足，所收費用無法支應各項開銷時則不予辦理。

    (三)開課後若有中途退班情形則依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班補
        充規定辦理退費。
    (四)每班人數不超過25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之學生及原住民學生，得優先
        並依市政府公文補助參加費用 (檢附證明)。

    (五)如需在17：00前接走學生，請家長先至警衛室由警衛通知課照老師。
    (六)17:00-18:00課照學生由興大路南門放學，有警衛駐點，車輛請勿駛入校園。
    (七)若於課照時間需離校補習，則需填寫外出單，請知會補習班派員到校門口
        接送孩子，勿讓學生自行外出到校外補習，並留意補習結束學生之去向。

    (八)家長聯絡電話若有異動，請主動告知課照老師，以利後續緊急事件聯絡。

    (九)若放學回家方式臨時改變，請親自告知課照老師，勿由孩子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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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如無法配合以上的注意事項，請勿報名參加，謝謝。

※為避免影響自身權益，報名前請深思熟慮後再進行報名，避免在
  修改過程中造成他人遞補等其他相關問題。
※報名期間可再進入系統進行修改，系統關閉後，恕不再接受更改。
※課照業務請洽學務處訓育組，電話：04-22872475轉720 。
